
服务要求及服务标准

一、服务内容及要求

据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委托函》（苏文物考函字[2021]99 号）要求，

现对奔牛镇工业地块开展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相关要求如下：

1.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开展工作，确保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按

时保质完成。

2.中标人接到委托函后应及时与招标人联系，确认文物资源区域评估作业条

件，尽快开展工作。

3.中标人应开展详细的前期调查工作，并根据常州市文物局提供的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情况，不可移动文物情况，结合地块区域历史文化

信息，开工前编制科学合理的《奔牛镇工业地块文物资源区域评估方案》，与开

工通知书一并报送常州市文物局。《奔牛镇工业地块文物资源区域评估方案》由

常州市文物局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方可开工。

4.如发现重要文物或历史遗迹，应及时上报常州市文物局。

二、文物资源评估工作方法及要求

本次通过对评估区域相关古籍文献和已有文物普查等资料，对本区域内历史

沿革和地下文物有无等进行深度调查。根据国家文物局《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

行）和《江苏省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方案》的要求，本次评估工作的实

施将采取历史文献资料搜集整理、考古区域系统调查、普通区域考古勘探和重点

区域考古勘探相结合的方式，探明评估区域地下是否存在文物遗存，如该区域内

地下存在文物遗存则须弄清楚其分布范围和基本性质，调查地上不可移动文物情

况。有关方法及其应用要求如下：

1.历史文献资料搜集整理

通过对与评估区域相关的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古籍文献、古旧地图、旧影像、

今人研究成果及历次文物普查收获等资料的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大致了解本

评估区域的背景、人类定居开发以来的变迁、重要历史事件，对历史文献资料记

载的与评估区域相关的古代遗迹文物资源的分布及历史沿革等情况进行深度摸

底排查，为后续考古区域系统调查及普通区域勘探提供科学依据。

2.考古区域系统调查

通过招标人联系协调或中标人项目负责人掌握的人脉资源，调查采访熟悉评

估区域的当地居民，记录与评估区域文物资源相关的口碑资料。组织专业人员对

评估区域开展拉网式实地踏察，了解评估区域范围内的地形、地貌，及地块拆迁

之前历史文献资料记载的文物遗存的具体位置，采集地表可见的各类历史遗物，



为后续阶段考古勘探工作提供必要的线索和依据。考虑到本次评估区域的实际情

况，实地踏察应以 5人为一组，人员间距为 10 米。

3.普通区域勘探和重点区域考古勘探

考古勘探前，按照需要勘探地块的地形划分勘探单元：按每单元面积为 100

×100 米为单位划分勘探单元。结合地块实际情况布孔。一旦发现文物遗存将及

时用 RTK 采集数据并绘制成图，并按图式规定符号在图上精确表示，保证每一个

遗迹、每一个现象点都能与实地、勘探平面图相对应。

为获得评估区域地层堆积确切信息，在全面铺开钻探前，首先在评估区域内

各个独立区块内按正方向布设东西向和南北向探线各 1条，孔距 5米，钻探深度

达到生土下 0.5 米左右。在此基础上设计普通钻探深度范围和孔距，无论如何孔

距不大于 5米。最后根据需要在评估区域内的各个独立区块内人机配合开挖地层

解剖沟，进一步确认探孔所反映的地层堆积。

重点区域考古勘探是以铲探的方法对评估区域地层堆积及地下疑似文物遗

存等相关情况开展的摸查。重点区域考古勘探的孔距定为 1米，即每平方米布 5

个梅花点孔，探孔布列原则上取与本次评估区域旁边河流平行和垂直的方向。通

过孔探的方法，获取评估区域地下可能存在的各类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为

评估地下是否存在文物遗存提供科学的依据。

三、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四次修正）

（2）《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2017 年 06 月 03 日修改）

（3）《关于做好当前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保障重大建设项目顺利实施的通知》

（文物保函〔2015〕2885 号）

（4）《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考古工作管理的意见》（苏文物保〔2020〕103

号）

（5）《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修订版）》（国家文物局 2009 年）

（6）《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国家文物局 2017 年）

（7）《田野考古学（修订版）》（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四、成果文件提交

提交《奔牛镇工业地块文物资源区域评估报告》。


